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﹏
﹏
﹏
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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總
統
令 
中

華

民

國

九

十

二

年

十

月

二

十

七

日 

任
命
陳
明
忠
為
國
立
臺
北
大
學
人
事
室
簡
任
第
十
職
等
主
任
。 

任
命
馬
泓
為
財
政
部
國
有
財
產
局
簡
任
第
十
職
等
專
門
委
員
，
何
添
義
為
臺
灣
省
南
區
國
稅
局
簡
任
第

十
職
等
督
導
。 

任
命
李
錫
珍
為
行
政
院
農
業
委
員
會
漁
業
署
簡
任
第
十
職
等
副
主
任
。 

任
命
鄒
玫
君
為
行
政
院
衛
生
署
藥
物
食
品
檢
驗
局
簡
任
第
十
職
等
組
長
。 

任
命
謝
惠
元
為
考
試
院
簡
任
第
十
二
職
等
秘
書
。 

任
命
王
文
良
、
簡
聖
潔
、
翁
俊
彥
為
薦
任
公
務
人
員
。 

任
命
謝
有
忠
為
薦
任
公
務
人
員
。 

任
命
陳
玫
霖
為
薦
任
公
務
人
員
。 

總 
 
 

統 

陳
水
扁 

行
政
院
院
長 

游
錫

 

總
統
令 

中

華

民

國

九

十

二

年

十

月

二

十

七

日 

任
命
莊
錫
川
為
警
正
三
階
警
察
官
，
李
碧
宗
、
林
筆
森
、
曾
振
豪
、
陳
日
昇
、
陳
貴
郎
、
簡
清
雲
、
洪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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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 

志
成
、
楊
寶
金
、
朱
潤
鈺
、
吳
振
昇
、
朱
一
仁
、
江
銘
忠
、
陳
天
順
、
李
春
聲
、
李
國
基
、
曾
瑞
振
、
陳
金

柱
、
徐
子
弘
、
陳
明
誠
、
劉
學
炎
、
陸
鎮
龍
、
林
啟
信
、
黃
進
文
、
洪
錦
郎
、
梁
文
魁
、
謝
進
福
、
魏
等
讓

、
林
東
山
、
蘇
木
村
、
施
英
明
、
王
運
俊
、
莊
敏
祺
、
丁
福
元
、
陳
明
銓
、
陳
光
輝
、
林
政
德
、
陳
朝
宗
、

嚴
家
華
、
王
國
鐘
、
洪
國
斌
、
黃
明
峰
、
蔡
顯
揚
、
蘇
才
良
、
郭
錦
煌
、
張
順
益
、
姜
春
成
、
羅
文
祥
、
羅

志
勇
、
黃
新
貴
、
許
德
貴
、
游
旺
欉
、
溫
思
賢
、
張
子
樹
、
林
裕
川
、
唐
雅
東
、
謝
易
哲
、
鄭
志
賢
、
黎
添

財
、
王
建
添
、
王
明
賢
、
簡
鎮
慶
為
警
正
四
階
警
察
官
。 

總 
 
 

統 

陳
水
扁 

行
政
院
院
長 

游
錫

 

總
統
令 

中

華

民

國

九

十

二

年

十

月

二

十

八

日 

任
命
許
登
棣
、
洪
巧
蘋
、
廖
皋
媺
為
薦
任
公
務
人
員
。 

任
命
蘇
宏
修
、
李
文
志
為
薦
任
公
務
人
員
。 

任
命
陳
穗
平
為
薦
任
公
務
人
員
。 

總 
 
 

統 

陳
水
扁 

行
政
院
院
長 

游
錫

 

總
統
令 

中

華

民

國

九

十

二

年

十

月

二

十

八

日 

任
命
林
聰
吉
為
警
監
四
階
警
察
官
。 

總 
 
 

統 

陳
水
扁 

行
政
院
院
長 

游
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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總
統
令 

中

華

民

國

九

十

二

年

十

月

二

十

九

日 
行
政
院
環
境
保
護
署
副
署
長
張
祖
恩
另
有
任
用
，
應
予
免
職
。 

特
任
張
祖
恩
為
行
政
院
環
境
保
護
署
署
長
。 

右
令
均
自
中
華
民
國
九
十
二
年
十
月
二
十
日
起
生
效
。 

總 
 
 

統 

陳
水
扁 

行
政
院
院
長 

游
錫

 

總
統
令 

中

華

民

國

九

十

二

年

十

月

二

十

九

日 

特
派
徐
正
光
為
九
十
二
年
公
務
人
員
特
種
考
試
原
住
民
考
試
典
試
委
員
長
。 

總 
 
 

統 

陳
水
扁 

行
政
院
院
長 

游
錫

 

總
統
令 

中

華

民

國

九

十

二

年

十

月

二

十

九

日 

任
命
陳
淞
山
為
公
務
人
員
保
障
暨
培
訓
委
員
會
專
任
委
員
。 

總 
 
 

統 

陳
水
扁 

行
政
院
院
長 

游
錫

 

總
統
令 

中

華

民

國

九

十

二

年

十

月

二

十

九

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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報 

第
六
五
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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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 

任
命
林
美
滿
為
考
試
院
人
事
室
簡
任
第
十
一
職
等
主
任
。 

總 
 
 

統 

陳
水
扁 

行
政
院
院
長 

游
錫

 

總
統
令 
中

華

民

國

九

十

二

年

十

月

三

十

日 

任
命
郭
信
雄
為
教
育
部
簡
任
第
十
職
等
專
門
委
員
。 

任
命
王
添
盛
以
簡
任
第
十
四
職
等
為
法
務
部
簡
任
第
十
二
職
等
主
任
秘
書
，
林
玲
玉
以
簡
任
第
十
四
職

等
為
簡
任
第
十
二
職
等
司
長
，
林
朝
松
以
簡
任
第
十
三
職
等
為
簡
任
第
十
二
職
等
司
長
，
柯
晴
男
為
臺
灣
高

等
法
院
檢
察
署
簡
任
第
十
三
職
等
檢
察
官
，
李
土
城
為
花
蓮
分
院
檢
察
署
簡
任
第
十
二
職
等
檢
察
官
，
蔡
清

祥
為
臺
灣
基
隆
地
方
法
院
檢
察
署
簡
任
第
十
四
職
等
檢
察
長
，
謝
淑
婠
為
簡
任
第
十
一
職
等
主
任
檢
察
官
。 

任
命
許
銘
海
為
交
通
部
觀
光
局
簡
任
第
十
二
職
等
副
局
長
，
簡
義
鴻
為
簡
任
第
十
職
等
副
組
長
，
郭
洪

珠
為
簡
任
第
十
職
等
專
門
委
員
。 

任
命
陳
國
屏
為
行
政
院
國
軍
退
除
役
官
兵
輔
導
委
員
會
簡
任
第
十
一
職
等
副
處
長
，
林
楹
棟
為
簡
任
第

十
職
等
專
門
委
員
，
宮
旦
生
為
臺
東
縣
榮
民
服
務
處
簡
任
第
十
一
職
等
處
長
，
鄭
守
鈞
為
臺
南
市
榮
民
服
務

處
簡
任
第
十
一
職
等
處
長
。 

任
命
鄭
文
卿
為
審
計
部
臺
灣
省
臺
東
縣
審
計
室
簡
任
第
十
一
職
等
審
計
兼
副
主
任
。 

任
命
李
葉
田
為
高
雄
市
政
府
交
通
局
簡
任
第
十
一
職
等
副
局
長
，
趙
志
強
為
簡
任
第
十
職
等
主
任
秘
書

，
吳
寬
裕
為
勞
工
局
訓
練
就
業
中
心
簡
任
第
十
職
等
主
任
，
陳
滄
泉
為
簡
任
第
十
職
等
副
主
任
。 

任
命
鄭
春
福
為
臺
南
縣
政
府
簡
任
第
十
一
職
等
秘
書
，
洪
嘉
宏
為
簡
任
第
十
職
等
局
長
，
余
保
憲
為
簡

任
第
十
職
等
主
任
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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任
命
陳
建
州
為
薦
任
公
務
人
員
。 

任
命
劉
必
揚
、
張
振
芳
為
薦
任
公
務
人
員
。 

任
命
胡
宏
松
為
薦
任
公
務
人
員
。 

任
命
許
芸
萍
為
薦
任
公
務
人
員
。 

任
命
吳
昌
盛
、
顏
童
文
、
莊
燕
如
、
林
谷
達
、
黃
浚
榮
、
江
雪
瑱
、
劉
居
立
為
薦
任
公
務
人
員
。 

任
命
陳
友
琦
為
薦
任
公
務
人
員
。 

任
命
張
國
華
為
薦
任
公
務
人
員
。 

任
命
陳
冠
廷
為
薦
任
公
務
人
員
。 

任
命
唐
家
興
、
蔡
燿
吉
、
戴
鴻
文
、
蔣
士
偉
為
薦
任
公
務
人
員
。 

派
杜
怡
和
為
薦
派
公
務
人
員
。 

總 
 
 

統 

陳
水
扁 

行
政
院
院
長 

游
錫

 

總
統
令 

中

華

民

國

九

十

二

年

十

月

三

十

日 

華
總
二
榮
字
第
○
九
二
○
○
二
○
一
四
三
一
號 

茲
授
予
謝
英
鐸
三
等
景
星
勳
章
。 

總 
 
 

統 

陳
水
扁 

行
政
院
院
長 

游
錫

 

外
交
部
部
長 

簡
又
新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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總
統
令 

中

華

民

國

九

十

二

年

十

月

三

十

一

日 

華
總
二
榮
字
第
○
九
二
一
○
○
三
三
五
六
一
號 

故
總
統
蔣
中
正
夫
人
宋
美
齡
女
士
，
資
賦
穎
秀
，
維
四
岳
之
通
靈
；
才
慧
雙
修
，
隨
百
花
而
誕
降
。
早
歲
負
笈
遊
美
，
卒

業
麻
州
衛
斯
理
女
子
學
院
，
學
貫
中
西
，
超
群
拔
萃
；
相
夫
弼
政
，
瀝

披
肝
，
歷
經
開
國
、
靖
難
、
剿
共
、
抗
戰
、
戡
亂

等
諸
役
，
尤
以
西
安
事
變
，
蹈
危
履
險
，
深
入
虎
穴
，
厥
績
至
偉
。
抗
日
戰
爭
期
間
，
週
旋
壇
坫
，
應
邀
赴
美
國
國
會
參
眾

兩
院
演
講
，
蜚
聲
海
甸
，
鞏
固
中
美
邦
誼
，
終
至
勝
利
。
出
席
開
羅
會
議
，
確
保
我
國
領
土
完
整
，
盛
譽
揚
輝
，
貢
獻
至
鉅

。
為
我
國
空
軍
建
軍
，
展
布
新
猷
；
創
辦
華
興
育
幼
院
，
施
愛
遺
孤
；
成
立
中
華
婦
女
反
共
抗
俄
聯
合
會
，
恢
弘
婦
權
；
籌

設
振
興
復
健
醫
學
中
心
，
澤
惠

民
。
綜
其
生
平
，
跨
歷
三
世
紀
，
惠
愛
在
朝
野
，
簡
冊
留
芬
，
允
垂
世
範
。
上
壽
歸
真
，

殊
深
軫
悼
，
應
予
明
令
褒
揚
，
以
示
政
府
崇
念
懿
德
之
至
意
。 

總 
 
 

統 

陳
水
扁 

行
政
院
院
長 

游
錫

 
﹏
﹏
﹏
﹏
﹏
﹏
﹏
﹏
﹏
﹏
﹏
﹏ 

總 

統 

活 

動 

紀 
要 

﹏
﹏
﹏
﹏
﹏
﹏
﹏
﹏
﹏
﹏
﹏
﹏ 

記
事
期
間
： 

九
十
二
年
十
月
二
十
四
日
至
九
十
二
年
十
月
三
十
日 

十
月
二
十
四
日
︵
星
期
五
︶ 

˙
接
見
參
加
﹁
台
美
科
技
交
流
研
討
會
暨
北
美
台
灣
工
程
師
協
會
二
○
○
三
年
年
會
﹂
與
會
成
員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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˙
蒞
臨
﹁
南
港
軟
體
工
業
園
區
二
期
進
駐
酒
會
及
產
業
論
壇
﹂
致
詞
︵
台
北
市
南
港
區
︶ 

˙
接
見
日
本
橫
濱
市
長
中
田
宏 

˙
接
見
第
七
屆
中
華
民
國
證
券
暨
期
貨
金
彝
獎
得
獎
人 

˙
蒞
臨
二
○
○
三
總
統
科
學
獎
頒
獎
典
禮
致
詞
︵
台
北
市
福
華
飯
店
︶ 

˙
設
宴
款
待
二
○
○
三
總
統
科
學
獎
得
主
︵
台
北
市
福
華
飯
店
︶ 

十
月
二
十
五
日
︵
星
期
六
︶ 

˙
蒞
臨
﹁
台
北
縣
大
屯
溪
生
態
工
法
博
覽
會
﹂
開
幕
致
詞
並
參
觀
靜
動
態
﹁
生
態
工
法
﹂
展
示
︵
台
北
縣
淡
水
鎮
︶ 

˙
參
加
第
二
十
二
屆
亞
洲
盃
棒
球
錦
標
賽
中
華
成
棒
代
表
隊
授
旗
典
禮
︵
台
北
市
空
軍
官
兵
活
動
中
心
︶ 

˙
蒞
臨
﹁
九
十
二
年
度
文
化
機
關
︵
構
︶
績
優
義
工
頒
獎
表
揚
大
會
﹂
致
詞
︵
台
北
市
君
悅
飯
店
︶ 

˙
蒞
臨
﹁
二
○
○
三
台
灣
客
家
文
化
藝
術
節
﹂
開
幕
活
動
致
詞
︵
總
統
府
前
南
廣
場
︶ 

十
月
二
十
六
日
︵
星
期
日
︶ 

˙
蒞
臨
﹁
二
○
○
三
台
灣
客
家
文
化
藝
術
節
│
美
濃
豐
華
﹂
開
幕
典
禮
致
詞
︵
高
雄
縣
美
濃
鎮
︶ 

˙
蒞
臨
﹁
二
○
○
三
湖
內
鄉
農
特
產
品
促
銷
活
動
﹂
致
詞
︵
高
雄
縣
湖
內
鄉
︶ 

十
月
二
十
七
日
︵
星
期
一
︶ 

˙
蒞
臨
﹁
第
七
屆
亞
洲
科
學
園
年
會
﹂
致
詞
︵
新
竹
縣
竹
東
鎮
工
研
院
︶ 

˙
接
見
參
加
﹁
第
二
十
三
屆
中
日
工
程
技
術
研
討
會
﹂
與
會
外
賓 

十
月
二
十
八
日
︵
星
期
二
︶ 

˙
接
見
我
國
參
加
二
○
○
三
年
第
二
十
二
屆
韓
國
大
邱
世
界
大
學
運
動
會
代
表
團
獲
獎
人
員
及
隊
職
員 

˙
出
席
東
西
向
快
速
公
路
八
里
新
店
線
台
一
線
高
架
橋
新
建
工
程
︵
第
一
標
︶
通
車
典
禮
︵
台
北
縣
新
莊
市
︶ 

˙
接
受
索
羅
門
群
島
新
任
駐
華
大
使
博
羅
奇
•
基
諾
︵B

eraki Jino

︶
呈
遞
到
任
國
書 

˙
接
見
索
羅
門
群
島
外
交
部
長
陳
學
仕
︵Laurie C

han

︶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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˙
參
加
台
中
公
園
百
週
年
慶
︵
台
中
市
︶ 

十
月
二
十
九
日
︵
星
期
三
︶ 

˙
接
見
歐
洲
議
會
友
台
小
組
副
主
席
寇
林
斯
︵G

erard C
ollins

︶
暨
訪
問
團
一
行 

˙
接
見
﹁
第
三
期
蒙
古
行
政
管
理
人
才
訓
練
班
﹂
學
員 

˙
接
見
第
二
十
五
屆
榮
民
模
範
當
選
人 

˙
視
察
﹁
感
染
症
防
治
醫
療
網
﹂
暨
離
島
地
區
Ｓ
Ａ
Ｒ
Ｓ
個
案
後
送
本
島
演
習
作
業
︵
台
南
市
國
軍
台
南
醫
院
︶ 

˙
少
年
阿
扁
在
府
城(
一)

：
與
台
南
一
中
同
窗
吃
冰
話
當
年
︵
台
南
市
莉
莉
冰
果
店
︶ 

˙
少
年
阿
扁
在
府
城(
二)
：
戀
戀
﹁
延
平
戲
院
﹂
初
體
驗
︵
台
南
市
延
平
戲
院
︶ 

十
月
三
十
日
︵
星
期
四
︶ 

˙
接
見
美
國
北
科
羅
拉
多
州
大
學
校
長
諾
頓
︵K

ay N
orton

︶ 
﹏
﹏
﹏
﹏
﹏
﹏
﹏
﹏
﹏
﹏
﹏
﹏ 

副 

總 

統 

活 

動 
紀 
要 

﹏
﹏
﹏
﹏
﹏
﹏
﹏
﹏
﹏
﹏
﹏
﹏ 

記
事
期
間
： 

九
十
二
年
十
月
二
十
四
日
至
九
十
二
年
十
月
三
十
日 

十
月
二
十
四
日
︵
星
期
五
︶ 

˙
參
加
﹁
南
港
軟
體
工
業
園
區
二
期
進
駐
酒
會
及
產
業
論
壇
﹂
︵
台
北
市
南
港
區
︶ 

˙
參
訪
南
六
企
業
公
司
︵
高
雄
縣
橋
頭
鄉
︶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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˙
參
訪
三
芳
化
學
公
司
︵
高
雄
縣
仁
武
鄉
︶ 

˙
蒞
臨
國
際
扶
輪
三
五
一
○
地
區
高
市
各
社
聯
合
例
會
專
題
演
講
︵
高
雄
市
漢
來
飯
店
︶ 

十
月
二
十
五
日
︵
星
期
六
︶ 

˙
參
觀
加
圖
實
業
股
份
有
限
公
司
︵
高
雄
加
工
出
口
區
︶ 

˙
蒞
臨
二
○
○
三
第
三
屆
南
方
影
展
高
雄
展
開
幕
致
詞
︵
高
雄
市
電
影
圖
書
館
︶ 

十
月
二
十
六
日
︵
星
期
日
︶ 

˙
蒞
臨
第
四
屆
網
路
探
究
式
學
習
相
見
歡
及
亞
卓
市
網
路
頒
獎
典
禮
致
詞
︵
桃
園
縣
中
壢
市
國
立
中
央
大
學
︶ 

˙
蒞
臨
桃
園
縣
長
青
會
九
十
二
年
度
會
員
趣
味
運
動
大
會
致
詞
︵
桃
園
市
桃
園
國
小
︶ 

˙
蒞
臨
彩
虹
橋
通
車
典
禮
致
詞
︵
桃
園
縣
大
園
鄉
︶ 

十
月
二
十
七
日
︵
星
期
一
︶ 

˙
無
公
開
行
程 

十
月
二
十
八
日
︵
星
期
二
︶ 

˙
無
公
開
行
程 

十
月
二
十
九
日
︵
星
期
三
︶ 

˙
參
加
第
二
屆
國
家
新
創
事
業
獎
公
開
賽
頒
獎
典
禮
︵
台
北
市
世
貿
二
館
︶ 

十
月
三
十
日
︵
星
期
四
︶ 

˙
蒞
臨
南
方
學
術
論
壇
專
題
演
講
︵
高
雄
市
國
立
科
學
工
藝
博
物
館
︶ 

˙
出
席
科
工
館
﹁
飛
行
者
一
號
﹂
開
工
活
動
︵
高
雄
市
國
立
科
學
工
藝
博
物
館
︶ 

˙
蒞
臨
中
華
民
國
全
國
商
業
界
慶
祝
商
人
節
大
會
暨
金
商
獎
頒
獎
典
禮
致
詞
︵
台
北
市
中
泰
賓
館
︶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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﹏
﹏
﹏
﹏
﹏
﹏
﹏
﹏
﹏
﹏
﹏
﹏ 

總 

統 

府 

新 

聞 

稿 
﹏
﹏
﹏
﹏
﹏
﹏
﹏
﹏
﹏
﹏
﹏
﹏ 

總
統
參
加
﹁
台
北
縣
大
屯
溪
生
態
工
法
博
覽
會
﹂
開
幕
典
禮 

中
華
民
國
九
十
二
年
十
月
二
十
五
日 

陳
總
統
水
扁
先
生
今
天
上
午
參
加
由
行
政
院
公
共
工
程
委
員
會
主
辦
、
台
北
縣
政
府
承
辦
的
﹁
台
北
縣
大
屯
溪
生
態
工

法
博
覽
會
﹂
開
幕
典
禮
，
除
致
詞
期
許
國
人
攜
手
合
作
，
共
創
台
灣
﹁
青
山
長
在
、
綠
水
長
流
、
魚
蝦
常
駐
、
人
類
常
遊
﹂

的
高
品
質
生
活
環
境
之
外
，
也
帶
領
相
關
首
長
宣
讀
並
簽
署
﹁
生
態
工
法
宣
言
︵
淡
水
宣
言
︶
﹂
，
象
徵
政
府
推
動
生
態
工

法
的
堅
定
決
心
。 

開
幕
典
禮
儀
式
結
束
後
，
總
統
也
參
觀
在
會
場
舉
行
的
中
央
部
會
與
台
北
縣
、
宜
蘭
縣
政
府
有
關
生
態
工
法
及
推
動
永

續
發
展
的
靜
態
展
示
，
並
前
往
大
屯
溪
﹁
溪
底
橋
段
﹂
聽
取
台
北
縣
政
府
農
業
局
所
作
生
態
工
法
解
說
與
導
覽
。 

總
統
致
詞
內
容
為
： 

非
常
佩
服
、
感
謝
台
北
縣
，
在
蘇
縣
長
的
卓
越
領
導
下
，
日
前
剛
舉
辦
極
具
特
色
與
創
意
的
全
國
運
動
會
，
在
全
國
運

動
會
成
功
落
幕
後
，
今
天
又
舉
辦
﹁
台
北
縣
大
屯
溪
生
態
工
法
博
覽
會
﹂
，
在
此
請
各
位
給
予
台
北
縣
行
政
團
隊
最
熱
烈
的

掌
聲
。 前

年
台
灣
連
續
遭
受
﹁
桃
芝
﹂
和
﹁
納
莉
﹂
兩
個
颱
風
的
侵
襲
，
造
成
人
民
生
命
財
產
重
大
的
損
失
，
而
從
去
年
開
春

以
來
，
也
因
為
降
雨
的
情
形
異
常
，
造
成
北
部
地
區
嚴
重
的
缺
水
，
這
些
大
自
然
的
警
訊
，
以
及
生
態
遭
到
破
壞
後
所
帶
來

的
災
害
，
迫
使
我
們
必
須
嚴
肅
的
面
對
國
土
保
育
的
問
題
，
同
時
也
要
儘
速
提
出
具
體
的
行
動
方
案
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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所
以
，
阿
扁
特
別
委
託
中
央
研
究
院
李
遠
哲
院
長
擔
任
召
集
人
，
組
成
﹁
國
土
保
育
與
開
發
諮
詢
委
員
會
﹂
，
自
去
年

的
三
月
開
始
工
作
，
於
五
月
針
對
﹁
水
、
土
、
林
、
人
﹂
四
個
面
向
，
提
出
初
步
的
研
究
報
告
與
行
動
方
案
。
其
中
除
了
建

議
加
強
河
川
工
程
的
管
理
與
維
護
、
嚴
加
取
締
山
坡
地
超
限
使
用
、
積
極
鼓
勵
造
林
以
涵
養
水
源
等
等
外
，
特
別
強
調
要
以

親
水
與
生
態
工
法
為
河
川
治
理
的
基
本
原
則
，
並
結
合
巡
山
查
報
人
力
，
推
動
短
期
就
業
方
案
，
以
協
助
農
村
與
原
住
民
部

落
的
生
計
。 

另
一
方
面
，
由
於
環
境
污
染
、
過
度
開
發
和
棲
息
地
的
遭
受
破
壞
，
各
地
的
生
態
系
統
受
到
越
來
越
嚴
重
的
威
脅
。
二

Ｏ
Ｏ
二
年
﹁
聯
合
國
永
續
發
展
高
峰
會
議
﹂
所
通
過
的
一
項
重
要
結
論
，
就
是
要
﹁
恢
復
生
物
多
樣
性
﹂
。
台
灣
地
處
亞
熱

帶
，
氣
候
溫
暖
，
雨
量
充
沛
，
生
命
力
強
，
原
生
物
種
高
達
三
萬
六
千
種
，
形
成
全
球
罕
見
的
台
灣
亞
熱
帶
生
態
的
奇
蹟
，

其
中
百
分
之
三
十
三
屬
台
灣
特
有
種
。
而
過
去
的
公
共
工
程
，
尤
其
是
水
利
工
程
的
修
建
，
只
為
了
節
省
成
本
與
施
工
的
方

便
，
往
往
對
生
態
造
成
破
壞
，
也
對
周
遭
的
景
觀
帶
來
強
烈
的
衝
擊
，
實
在
有
必
要
全
面
的
予
以
檢
討
。 

記
得
前
幾
年
，
阿
瑪
斯
油
輪
斷
裂
，
造
成
墾
丁
地
區
海
岸
嚴
重
的
污
染
。
在
清
除
油
污
時
採
用
了
兩
種
截
然
不
同
的
方

法
，
一
種
是
以
傳
統
的
方
法
，
用
布
或
其
他
吸
油
的
材
料
，
將
油
污
一
點
一
點
的
清
掉
，
另
一
種
是
用
化
學
藥
劑
直
接
噴
灑

在
油
污
上
就
地
分
解
。
傳
統
的
方
法
費
工
費
時
，
用
化
學
藥
劑
簡
單
又
迅
速
，
但
是
幾
年
過
後
，
用
傳
統
方
法
清
除
油
污
的

地
區
是
生
機
盎
然
，
原
有
的
生
物
都
重
新
出
現
，
但
使
用
化
學
藥
劑
處
理
的
地
區
，
復
原
的
速
度
卻
是
非
常
地
緩
慢
。
同
樣

的
，
生
態
工
法
因
為
考
慮
的
因
素
和
限
制
的
條
件
比
較
多
，
往
往
成
本
高
，
工
期
也
比
較
長
，
但
我
們
不
能
以
此
而
自
我
設

限
，
只
一
味
追
求
短
期
的
利
益
，
而
忽
略
長
期
的
影
響
。
我
們
不
應
該
如
此
的
短
視
近
利
，
因
為
所
有
的
公
共
工
程
都
是
要

對
歷
史
負
責
、
要
為
環
境
負
責
。 

生
態
工
法
可
落
實
水
泥
減
量
、
都
市
永
續
發
展
、
恢
復
山
林
及
河
川
之
環
境
。
同
時
，
生
態
工
法
更
強
調
軟
、
硬
體
建

設
的
整
體
規
劃
，
必
須
思
考
整
個
地
區
人
文
、
歷
史
，
自
然
生
態
和
產
業
發
展
的
平
衡
，
阿
扁
深
切
的
希
望
能
經
由
觀
念
上

的
共
識
，
工
程
上
的
再
造
，
在
地
居
民
的
參
與
，
讓
台
灣
的
公
共
工
程
建
設
，
邁
向
新
的
里
程
碑
，
並
透
過
今
天
的
生
態
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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法
展
覽
會
，
積
極
的
向
國
際
社
會
宣
示
台
灣
是
全
球
環
境
保
育
的
實
踐
者
。 

阿
扁
要
期
勉
大
家
一
起
攜
手
合
作
，
共
創
台
灣
﹁
青
山
長
在
、
綠
水
長
流
、
魚
蝦
常
駐
、
人
類
常
遊
﹂
的
高
品
質
生
活

環
境
。
剛
才
郭
主
任
委
員
也
提
到
，
台
灣
的
願
景
不
只
是
福
爾
摩
沙
美
麗
寶
島
，
也
是
綠
色
矽
島
，
行
政
院
在
游
院
長
領
導

下
擬
訂
了
﹁
挑
戰
二
○
○
八
︱
國
家
發
展
重
點
計
畫
﹂
，
其
中
水
與
綠
建
設
計
畫
也
列
在
其
中
，
顯
示
政
府
對
綠
色
的
重
視

與
決
心
，
綠
色
矽
島
須
以
﹁
綠
色
﹂
為
基
礎
的
矽
島
，
才
有
意
義
，
才
能
成
為
科
技
的
主
人
，
否
則
就
成
為
科
技
的
奴
隸
，

阿
扁
要
以
此
與
全
體
國
人
及
各
級
政
府
共
勉
。
台
北
縣
與
宜
蘭
縣
是
水
與
綠
建
設
的
最
佳
楷
模
，
是
水
與
綠
的
最
佳
實
踐
者

，
例
如
我
們
看
到
淡
水
漁
人
碼
頭
、
八
里
左
岸
、
以
及
宜
蘭
縣
舉
辦
綠
色
博
覽
會
非
常
成
功
，
值
得
學
習
。 

最
後
，
敬
祝
在
場
所
有
的
貴
賓
、
先
進
與
朋
友
們
，
身
體
健
康
、
萬
事
如
意
。 

總
統
宣
讀
的
﹁
生
態
工
法
宣
言
︵
淡
水
宣
言
︶
﹂
內
容
為
： 

一
、
用
﹁
全
球
思
考
、
在
地
思
考
、
尊
敬
自
然
、
追
求
永
續
﹂
作
為
永
續
台
灣
的
指
導
原
則
。 

二
、
基
於
對
生
態
系
統
的
深
切
認
知
，
為
落
實
生
物
多
樣
性
保
育
及
永
續
發
展
，
應
採
取
對
生
態
系
統
造
成
傷
害
最
小
的
永

續
系
統
工
程
，
以
達
到
經
濟
、
環
境
及
社
會
公
平
兼
容
的
目
標
。 

三
、
政
府
應
優
先
採
用
符
合
生
態
原
則
的
工
程
，
以
建
立
綠
色
家
園
，
恢
復
台
灣
山
川
地
貌
、
生
物
多
樣
性
為
施
政
重
點
。 

四
、
建
立
產
、
官
、
學
、
研
及
社
區
居
民
、
地
方
保
育
人
士
等
多
向
溝
通
交
流
管
道
，
以
匯
集
政
府
、
產
業
、
民
間
三
股
力

量
，
落
實
生
態
社
區
與
永
續
發
展
的
目
標
。 

五
、
避
免
過
度
開
發
、
超
限
利
用
，
結
合
工
程
與
生
態
，
融
合
人
文
與
環
境
，
將
尊
重
與
關
愛
及
於
每
一
個
人
，
每
一
種
生

物
，
促
進
人
與
環
境
的
共
生
共
榮
。 

六
、
致
力
推
動
環
境
、
生
物
多
樣
性
及
生
態
工
法
教
育
，
以
追
求
﹁
永
續
發
展
﹂
的
氣
魄
和
格
局
，
讓
台
灣
回
復
美
麗
風
采

，
讓
大
地
重
現
盎
然
生
機
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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總
統
視
察
﹁
感
染
症
防
治
醫
療
網
暨
離
島
地
區
Ｓ
Ａ
Ｒ
Ｓ
個
案
後
送
本
島
就
醫
演
習
﹂
作
業 

中
華
民
國
九
十
二
年
十
月
二
十
九
日 

陳
總
統
水
扁
先
生
今
天
下
午
由
行
政
院
衛
生
署
署
長
陳
建
仁
陪
同
前
往
國
軍
台
南
醫
院
視
察
﹁
感
染
症
防
治
醫
療
網
暨

離
島
地
區
Ｓ
Ａ
Ｒ
Ｓ
個
案
後
送
本
島
就
醫
演
習
﹂
作
業
，
總
統
致
詞
時
，
除
對
所
有
參
加
演
練
的
團
體
及
人
員
表
示
肯
定
與

嘉
勉
外
，
並
再
次
呼
籲
、
叮
嚀
、
囑
咐
全
體
國
人
絕
對
不
能
掉
以
輕
心
，
必
須
以
萬
全
的
準
備
，
迎
戰
今
年
冬
天
可
能
捲
土

重
來
的
Ｓ
Ａ
Ｒ
Ｓ
疫
情
。 

總
統
致
詞
內
容
為
： 

上
個
月
二
十
三
日
，
當
聽
取
了
陳
署
長
和
蘇
局
長
有
關
﹁
因
應
未
來
Ｓ
Ａ
Ｒ
Ｓ
之
防
治
措
施
專
案
報
告
﹂
後
，
阿
扁
特

別
裁
示
：
﹁
由
行
政
院
協
調
各
有
關
部
會
，
針
對
各
項
防
疫
的
標
準
作
業
程
序
，
不
論
是
發
燒
篩
檢
、
居
家
隔
離
、
離
島
後

送
、
專
責
醫
院
的
啟
動
，
以
及
醫
護
人
員
的
安
全
維
護
，
要
擬
訂
演
練
實
施
計
畫
，
實
地
進
行
演
練
並
驗
收
成
果
。
﹂
今
天

非
常
高
興
看
到
衛
生
署
主
動
整
合
感
染
症
醫
療
網
，
進
行
離
島
地
區
Ｓ
Ａ
Ｒ
Ｓ
個
案
後
送
就
醫
演
練
，
以
萬
全
的
準
備
，
迎

戰
今
年
冬
天
可
能
捲
土
重
來
的
Ｓ
Ａ
Ｒ
Ｓ
疫
情
。 

本
人
曾
一
再
強
調
，
防
疫
寧
可
過
，
但
是
絕
對
不
可
不
及
。
防
Ｓ
Ａ
Ｒ
Ｓ
和
抗
Ｓ
Ａ
Ｒ
Ｓ
是
攸
關
民
眾
生
命
財
產
安
全

最
重
要
的
工
作
，
絕
對
不
能
有
任
何
的
疏
忽
或
僥
倖
。
而
防
疫
也
等
同
作
戰
，
平
時
多
一
分
準
備
，
戰
時
就
能
減
少
一
分
的

損
傷
。
因
此
，
有
關
防
治
Ｓ
Ａ
Ｒ
Ｓ
的
各
項
演
練
，
尤
其
是
對
醫
護
人
員
工
作
環
境
安
全
的
要
求
，
一
定
要
督
導
各
醫
療
院

所
及
相
關
的
單
位
和
機
關
，
納
入
平
日
的
訓
練
，
積
極
強
化
防
疫
的
能
力
，
以
減
少
Ｓ
Ａ
Ｒ
Ｓ
對
整
體
社
會
的
衝
擊
與
威
脅
。 

今
天
的
演
練
設
定
了
三
個
不
同
的
假
想
狀
況
，
縝
密
示
範
了
各
種
可
能
發
生
的
情
境
。
其
中
有
關
感
染
症
防
治
醫
療
網

緊
急
後
送
機
制
的
啟
動
，
分
別
依
照
不
同
的
優
先
順
序
，
不
論
是
陸
、
海
、
空
的
運
送
都
以
最
安
全
、
最
符
合
感
染
管
制
要

求
的
方
式
進
行
。
這
樣
的
機
制
，
除
了
因
應
Ｓ
Ａ
Ｒ
Ｓ
疫
情
的
防
治
外
，
也
可
以
作
為
緊
急
醫
療
需
求
時
的
運
作
模
式
，
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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離
島
民
眾
的
醫
療
安
全
與
身
體
健
康
，
提
供
更
完
善
的
服
務
。
本
人
在
此
要
勉
勵
各
位
要
記
取
Ｓ
Ａ
Ｒ
Ｓ
的
教
訓
，
時
時
進

行
演
練
，
務
求
熟
能
生
巧
，
以
達
到
各
單
位
之
間
橫
向
聯
繫
，
以
及
指
揮
動
員
體
系
的
緊
密
整
合
，
以
達
到
防
護
安
全
的
管

控
要
求
。 

相
信
這
次
的
演
習
，
除
了
可
以
作
為
未
來
離
島
感
染
症
病
患
後
送
的
標
準
程
序
外
，
也
可
以
貢
獻
台
灣
的
防
疫
經
驗
供

其
他
國
家
參
考
。
但
更
最
重
要
的
是
，
要
以
具
體
的
行
動
讓
離
島
地
區
的
居
民
，
安
心
地
擁
有
更
好
的
醫
療
照
顧
。 

本
人
要
再
一
次
對
所
有
參
加
演
練
的
團
體
及
人
員
表
示
肯
定
與
嘉
勉
之
意
。 

最
後
，
本
人
要
再
次
叮
嚀
、
囑
咐
全
體
國
人
，
面
對
今
年
冬
天
可
能
捲
土
重
來
的
Ｓ
Ａ
Ｒ
Ｓ
疫
情
絕
不
能
掉
以
輕
心
，

今
年
第
二
季
四
、
五
、
六
月
份
Ｓ
Ａ
Ｒ
Ｓ
疫
情
導
致
台
灣
經
濟
成
長
率
從
正
成
長
變
為
負
成
長
，
可
見
Ｓ
Ａ
Ｒ
Ｓ
對
台
灣
的

衝
擊
及
影
響
非
常
大
，
所
有
的
商
業
活
動
幾
乎
停
頓
，
而
原
訂
舉
辦
的
國
際
展
覽
也
陸
續
取
消
。
今
年
台
灣
第
二
季
的
經
濟

成
長
率
是
負
零
點
零
八
，
香
港
第
二
季
的
經
濟
成
長
率
是
負
零
點
五
，
新
加
坡
是
負
零
點
四
，
他
們
因
為
地
方
小
，
所
受
的

衝
擊
及
影
響
更
大
，
所
以
絕
對
不
能
掉
以
輕
心
，
絕
對
不
能
有
任
何
大
意
，
本
人
在
星
期
五
出
國
前
要
再
次
向
全
體
國
人
呼

籲
、
叮
嚀
及
囑
咐
。 

副
總
統
參
加
第
二
屆
國
家
新
創
事
業
獎
公
開
賽
頒
獎
典
禮
暨
中
小
企
業
創
業
創
新
博
覽
會
聯
合
開
幕
儀
式 

中
華
民
國
九
十
二
年
十
月
二
十
九
日 

呂
副
總
統
秀
蓮
女
士
今
天
上
午
參
加
第
二
屆
國
家
新
創
事
業
獎
公
開
賽
頒
獎
典
禮
暨
中
小
企
業
創
業
創
新
博
覽
會
聯

合
開
幕
儀
式
，
除
應
邀
致
詞
外
，
並
為
博
覽
會
主
持
啟
動
揭
幕
及
代
表
主
辦
單
位
頒
發
金
質
獎
給
得
獎
廠
商
。 

副
總
統
致
詞
時
肯
定
此
項
活
動
的
舉
行
讓
中
小
企
業
與
科
技
結
合
，
若
能
善
用
科
技
，
則
中
小
企
業
不
再
只
是
中
小
企

業
而
已
；
她
並
稱
許
我
國
中
小
企
業
過
去
五
十
多
年
對
國
家
經
濟
發
展
的
貢
獻
，
台
灣
從
一
窮
二
白
的
社
會
發
展
成
為
小
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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美
的
國
家
，
其
中
中
小
企
業
扮
演
了
重
要
的
角
色
。 

副
總
統
也
期
許
中
小
企
業
應
重
視
科
技
知
識
、
全
球
化
及
未
來
學
，
唯
有
如
此
，
所
有
的
企
業
都
不
是
夕
陽
產
業
，
只

要
與
人
類
生
老
病
死
、
衣
食
住
行
有
關
的
產
業
，
都
不
是
傳
統
產
業
，
她
並
希
望
所
有
企
業
都
能
發
揮
知
識
經
濟
特
性
，
以

因
應
全
球
化
時
代
所
帶
來
的
衝
擊
與
挑
戰
。 

副
總
統
指
出
，
台
灣
土
地
面
積
狹
小
但
人
口
品
質
優
秀
，
過
去
我
們
以
替
他
人
加
工
聞
名
，
如
今
是
別
人
為
我
們
代
工

，
要
能
提
升
品
質
，
就
要
創
新
，
台
灣
要
以
品
質
與
科
技
、
人
才
與
品
質
，
發
揮
我
們
科
技
發
展
能
力
。 

副
總
統
也
表
示
，
後
天
陳
總
統
將
代
表
台
灣
二
千
三
百
萬
人
民
前
往
美
國
獲
頒
國
際
人
權
獎
，
這
是
台
灣
價
值
、
人
權

優
先
獲
得
國
際
肯
定
的
指
標
；
她
也
以
我
國
的
經
濟
成
長
率
、
外
匯
存
底
增
加
情
況
、
國
民
每
年
稅
賦
負
擔
比
例
、
國
家
競

爭
力
、
科
技
指
標
競
爭
力
、
總
體
經
濟
表
現
排
名
等
資
料
，
說
明
在
全
體
國
人
、
中
小
企
業
及
產
官
學
研
等
領
域
共
同
努
力

下
，
我
國
的
表
現
與
各
國
比
較
並
不
遜
色
，
國
人
對
政
府
要
有
信
心
，
我
們
不
僅
要M

IT

︵M
ade in Taiw

an

︶
，
更
要IIT

︵Innovated in Taiw
an

︶
；
她
呼
籲
國
人
要
向
前
看
，
台
灣
要
不
斷
加
油
再
加
油
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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